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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进一步推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强化软件行业自律，促进软件

企业能力提升，特制订本标准。  

本标准依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

的通知》（国发〔2020〕8号）、《关于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企业所得

税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20年第45号）《中华

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10号），

结合软件技术的发展趋势和软件企业的发展实践，以及软件行业协会服务企业的经验，对国

家鼓励的软件企业的业务收入、创新能力、企业资格、质量保证、产品服务、企业诚信、经

营环境等提出了要求，并对企业的软件开发和服务能力评估过程提出了规范性标准。  

本标准可作为评估机构评估国家鼓励的软件企业的参考，也可作为软件企业提升管理能

力的参考。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市软件行业协会、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广东软件行业协

会、深圳市软件行业协会、江苏省软件行业协会、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山东省软件行业协

会、湖北省软件行业协会、四川省软件行业协会、福建省软件行业协会、天津市软件行业协

会、重庆市软件行业协会、吉林省软件行业协会、辽宁省软件行业协会、安徽省软件行业协

会、河北省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协会、河南省软件行业协会、湖南省软件行业协会、江西省软

件行业协会、陕西省软件行业协会、山西软件行业协会、海南省软件行业协会、贵州省信息

技术服务业协会、甘肃省信息产业协会、内蒙古软件行业协会、宁夏信息产业协会、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软件行业协会、广西软件行业协会、大连软件行业协会、青岛市软件行业协会、

宁波市软件行业协会、厦门市软件行业协会、中国科学院软件中心有限公司、中国软件与技

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中国软件评测中心、上海

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软国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有限

公司、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南瑞集团公司、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荣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吕卫锋、姚宝敬、张磊、吕晖、郑飞、胡凯、

王小号、卢钦刚、李智勇、陈麟、张林、王森、李昕、程进义、王迪、董先权、姚顺义、张

英瑶、夏利锋、王鲁宁、赵雅珍、赵原、邓月琴、万珊珊、宋萍、王春玲、白丽梅、吴鹏、

尹宏、王燕、胡单、苏贇、吴戈、袁彤炜、曹晓芳、喻晖、包增琳、宋贺鹏、孟慧、董春莉、

余敏、易浩勇、郑海雯、刘龙庚、潘文、刘沛、李玉诺、陈宝国、李璐、付晓宇、陈冬璇、

张然。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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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鼓励的软件企业评估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国家鼓励的软件企业在企业资格、创新能力、业务收入、产品和服务、质

量保证、企业诚信、经营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亦规定了国家鼓励的软件企业的评估要求和结

果的应用及国家鼓励的软件企业评估机构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国家鼓励的软件企业的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457 信息技术 软件工程术语  

GB/T 25000.51 软件工程 软件产品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就绪可用软件产品（RUSP）

的质量要求和测试细则  

SJ/T 11234 软件过程能力评估模型 

3 术语和定义 

3.1 软件企业 software enterprise 

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从事软件产品开发销售（营业）及相关服务的企业。 

3.2 软件产品 software product 

符合我国软件产品管理要求的软件成果,交付给客户的最终成果，在本标准中产品的含

义也包含服务、系统。   

3.3 软件检测机构 software testing organization 

具备资质（如CMA资质）的第三方软件检测机构或由省级软件产业主管部门认可的软件

检测机构。  

3.4 国家鼓励的软件企业评估  evaluation of software enterprise 

依据本标准，对国家鼓励的软件企业的符合性进行评价。 

3.5 相关信息技术服务 relat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 

实现相应软件产品功能直接相关的咨询设计、软件运维、数据服务。 

4 国家鼓励的软件企业基本条件 

4.1 企业资格 

A) 依法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依法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B) 以软件开发销售及相关信息技术服务为主营业务的企业。  

c)该企业的设立具有合理商业目的，且不以减少、免除或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 

4.2 研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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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拥有核心关键技术，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企业销售（营

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7%，其中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金额占研究开发费用总

额的比例不低于60%。  

B) 签订劳动合同关系或劳务派遣、聘用关系且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职工人数占企

业当年月平均职工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40%，研究开发人员平均数占企业当年月平均职工总

数的比例不低于25%。 

4.3 业务收入占比 

企业年软件产品开发销售及相关信息技术服务（营业）收入占企业年收入总额的比例一

般不低于55%，嵌入式软件产品开发销售（营业）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45%。其

中软件产品自主开发销售及相关信息技术服务（营业）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一般不低

于45%（嵌入式软件产品开发销售（营业）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40%）。 

4.4 质量保证 

A) 具有保证设计产品质量的手段和能力，并建立符合软件工程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

确保其持续的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  

B) 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及软件研发和服务规范可依据如下方式认证：  

a) 企业依据GB/T 19001，建立了质量管理体系，并能持续有效运行；  

b) 企业依据SJ/T 11234或国际CMMI标准，通过了CMMI能力评估；  

c) 企业已建立完善的软件研发质量管理体系和信息技术服务质量管理体系，并持续运

行。 

4.5 产品和服务 

A) 软件企业开发销售的软件产品和提供的信息技术服务应符合我国相关行业标准规范。  

B) 软件产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a) 软件企业主营业务或主要产品具有专利、软件著作权等自主知识产权；  

b) 软件产品应具备软件测试机构出具的检测证明材料，或申请评估企业自检报告，或

能证明该软件已完成的其他资料；  

c)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C) 信息技术服务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a) 企业有承接信息技术服务的相关资质或标准；   

b) 具备提供信息技术服务的软件和硬件等设施；  

c) 有承接信息技术服务相关资质的人员；  

d)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4.6 企业诚信 

A) 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合法诚信经营，依法纳税；遵守行业管理规定、行业公约，

自觉维护行业秩序，主动加强行业自律。  

B) 企业应对所出具的企业经营财务情况、软件产品等方面的真实性负责。  

C) 未发生重大安全和质量事故、严重知识产权侵权。 

4.7 经营环境 

具有与软件开发相适应的生产经营场所、软硬件设施等开发环境（如合法的开发工具等），

以及与所提供服务相关的技术支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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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家鼓励的软件企业评估要求 

5.1 评估机构要求 

国家鼓励的软件企业评估机构应具备如下条件：  

a) 经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备案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软件行业协会或相关

组织；  

b) 具有专门的办事机构和人员；  

c) 已建立规范化的评估流程。 

5.2 评估实施要求 

A) 由评估机构组织行业专家、财税专家、法律专家等共同组成评估工作组。  

B) 严格按照本标准第4章的要求，据实逐项评估。 

5.3 评估结果 

A) 若所评企业的状态，全部符合本标准第4章规定的要求，则评估结果为“通过”，并

颁发相应证书。  

B) 若所评企业存在一项不符合本标准第4章规定的要求，则评估结果为“不通过”。  

C) 企业评估证书的有效期为一年。 

5.4 评估结果的应用 

A) 可作为企业符合国家鼓励的软件企业条件的参考依据. 

B) 可作为企业进行项目投标、项目承担和项目合作表明企业作为软件专业资质和承

担能力的一项证明。  

C)可作为其他相关用途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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